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树 兰 医 学 奖 章 程 
 (2017 年 1 月 14 日树森•兰娟院士人才基金第 1 届理事会第 6 次会议审议通过) 

 

第一章   总则 

第一条  树兰医学奖是由树森•兰娟院士人才基金理事会（以下称基金理事会）

设立，按照国务院《基金会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每年的本基金增值中资金用于

树兰医学奖评审奖励。根据国家《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管理办法》，制定本

章程。 

第二条  树兰医学奖重点奖励在医学领域中取得突破性创新成果的中国国籍

的（含港、澳、台地区）杰出科技人才。每年评审奖励一次。包括树兰医学奖、

树兰医学青年奖、树兰医学奖提名人奖、树兰医学青年奖提名人奖等奖励内容。 

第三条  树兰医学奖遵循公平、公开、公正原则，按提名、形式审查、初评、

公示、终评、基金理事会审议、奖励等程序进行，不受任何组织或个人的非法干

预。 

第四条  基金理事会委托中华医学会协助进行树兰医学奖评审。 

第二章   提名、评审 

第五条  提名人至少具备以下一项条件： 

（1）基金理事会顾问、理事长、常务理事； 

（2）中国工程院院士（医药卫生学部）； 

（3）中国科学院院士（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）； 

（4）国家级医学学（协）会会长（理事长）、副会长（副理事长）及有关专

科分会主任委员； 

（5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、副主任； 

（6）往届树兰医学（青年奖）获奖者。 

提名人限提名 1 名本学科领域或所熟悉专业的被提名人，客观、真实的评价

被提名人的科学技术水平。 

第六条  树兰医学奖被提名人应具备以下条件：  

（1） 其研究成果属原始创新，具有重大突破性进展，对人类健康和社会发

展有杰出贡献； 

（2） 推进我国医学科学技术发展，在国际学术界享有重大影响力； 

（3）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具有良好的学风和科学道德。 

第七条  树兰医学青年奖候选人应具备以下条件： 

（1）被提名人当年 12 月 31 日前不超过 45 周岁； 

（2）主要工作在国内完成并经过较长时间的验证，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，受国内

外同行广泛认可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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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热爱祖国，学风正派，品行端正。 

第八条  树兰医学奖候提名人奖、树兰医学青年奖提名人奖应具备以下条件： 

（1）树兰医学奖获奖者的提名人荣获树兰医学奖候提名人奖； 

（2）树兰医学青年奖获奖者的提名人荣获树兰医学青年奖提名人奖；； 

第九条  提名和评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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